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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邦基督教起源的概要 

1. 第一批犹太基督徒教会（主后 30 – 44 年） 

《使徒行传》1 至 7 章所记载的事件发生于主后 30 至 33 年间。耶路撒冷教会是基督教时代第一间地方

教会。《使徒行传》8 至 12 章的事件则发生于主后 33 / 34 至 44 年间。在犹太、加利利和撒马利亚地区

成立了犹太基督徒的教会（徒 9:31）。 

 

2. 第一批外邦基督徒教会（主后 34 – 50 年） 

除了耶稣和腓力事工期间偶尔有外邦人信主之外，最早的外邦宣教事工是由使徒保罗和彼得所展开的。 

 

3. 保罗对外邦人的宣教事工：叙利亚与基利家（主后 34 – 50 年） 

扫罗／保罗曾是希利尼化犹太基督徒的逼迫者。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公议会由大祭司主持，他在内政方面

是犹太地区的领袖。他的命令甚至对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也具约束力，例如大马色。大马色是一座历史

悠久的古城，除了有许多叙利亚人居住外，还有大量犹太人社群与许多会堂、纳巴泰阿拉伯人

（Nabatean Arab）社群以及一群因巴勒斯坦逼迫而逃难至此的犹太基督徒难民。 

保罗在大数（今土耳其）长大，这座城市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安提阿哥四世（Antiochus IV )（主前 171 

年）开始便是一座哲学、修辞与法律学派的中心，也是基利家省的首府。保罗虽在大数成长，但也曾在耶

路撒冷生活（徒 26:4-5）。他接受过犹太神学与希利尼文化教育，并拥有极具价值的罗马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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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希利尼化犹太人”(Hellenists）是指受犹太教一神信仰吸引的外邦人，他们成为敬畏上帝的犹太人
（上帝的崇拜者）1或归信犹太教的改宗者 (徒 2:11; 参 13:43；太 23:15)。他们说希腊语，是耶路撒冷说

希伯来语的犹太人逼迫的主要对象。耶路撒冷教会的七位执事之一司提反曾是希利尼派的领袖（徒 6 章）。

由于逼迫的缘故，他们被迫离开耶路撒冷，从那时起耶路撒冷教会几乎只由“希伯来人”（说希伯来语的

犹太人）组成。使徒们则仍然留在耶路撒冷见证基督（徒 1:8）。 

扫罗（保罗）2“仍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对“这道”（即基督徒）的人怀有敌意，向大祭司索取介绍信，

前往大马色的会堂，好将那些归信基督的犹太人捉拿回耶路撒冷（徒 9:1-2）。 

 

保罗蒙召成为外邦使徒（主后 34 年） 

保罗在主后 34 年于前往大马色的路上悔改归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并非正式地呼召他传福音给外邦人

（加 1:16）3。保罗“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见那些在他以前作使徒的，却立刻往靠近大

马色的拿巴泰亚的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加 1:16-17）。 

 

保罗在大马色的事工（主后 34 – 36 年） 

“他立刻在各会堂传道，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使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惊奇，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期

待的弥赛亚）。过了许多日子（约三年），犹太人就同谋要杀他。扫罗知道他们的计谋，他的门徒 4 就在

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的窗户中缒下去。”（徒 9:19-25） 

 

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事工（主后 37 年） 

逃离后，保罗于主后 37 年返回耶路撒冷。这是他悔改归主后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他试图与门徒结交，

但他们都害怕他，不相信他是真的门徒。他希望能认识使徒彼得，于是巴拿巴带他去见“使徒们”（为泛

指的复数），并告诉他们保罗是如何在耶稣的名下无畏地传讲福音（徒 9:26-29）。保罗与彼得同住了十

五天，也见了主的兄弟雅各（保罗可能也视他为“使徒”）（加 1:18-20）。这两周内，他继承了司提反

被石头打死时所中断的工作，与犹太地（即耶路撒冷）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即希利尼化犹太人）辩论。但

当他在圣殿祷告时，耶稣向他显现，吩咐他离开耶路撒冷（徒 22:8, 21）。因为这些犹太人企图杀害他，

弟兄们就带他下到该撒利亚，并打发他前往基利家的大数（主后 40 年）。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也有相

同的记载：“他往叙利亚 和基利家去了”（加 1:21-23），因为当时叙利亚与基利家同属罗马的一个行省。

然而，保罗对犹太全地（除了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的众教会来说是素未谋面的。他们只听说那曾逼迫教

会的人如今正传讲他从前要摧毁的信仰（加 1:23）。司提反殉道后所引发的逼迫，也随着这位主要逼迫者

的悔改与离开而平息了。 

 

                                                           
1 敬虔的外邦人（徒 2:5）或是敬拜上帝的人（徒 13:50; 16:14; 17:4, 17; 18:7）徒 2:5; 16:14 
2 他的犹太名字和罗马名字 
3 徒 26:17-18 
4 他的事工很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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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大数的事工（主后 37 – 44 / 45 年） 

保罗在基利家事奉约八年。他的策略是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他的宣教，这些会堂中有许多敬畏神的人与改

信基督教的外邦人（即希利尼化犹太人）（罗 1:16）。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基督徒。 

 

保罗在安提阿的事工（主后 44 / 45 – 46 年） 

巴拿巴前往大数找保罗，带他回到安提阿一同事奉。他们一同在那里事奉了一整年。正是在安提阿，人们

最清楚地意识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属于“这道”的人）（徒 9:2）不只是犹太教的另一个教派，而是拥有

一种信仰，这信仰在罗马帝国诸多宗教中是完全独特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首次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
（徒 11:25-26）。“基督徒”实际上是旧约神子民的延续，只是如今在新约的层面上被提升，并借着来
自万国的信徒而得以扩大！ 

在提比留·克劳狄·西泽·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主

后 41 – 54 年）统治期间，一场严重的饥荒波及整个罗马帝国。安提阿教会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徒 

11:27-30）将捐助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手中。希律·亚基帕王（King Herod Agrippa）5 于主

后 41 年开始统治犹太，至主后 44 年去世。保罗和巴拿巴在亚基帕死后回到安提阿，时间大约在主后 46 

年。这是保罗悔改归主后第二次上耶路撒冷 6。他们还带上了马可，就是巴拿巴的表弟。 

 

保罗与巴拿巴在加拉太的事工（主后 47 – 48 年） 

这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他与巴拿巴及马可同行。他们前往塞浦路斯（徒 13:4-12）以及旁非利亚

（今土耳其地区），到达了彼西底的安提阿（徒 13:13-50）、以哥念（徒 13:51）、吕高尼的路司得与特

庇及其周边地区（徒 14:6）。在安提阿，保罗对犹太人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是应当的；但因你们

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徒 13:45-48） 

 

确认保罗的外邦事工（主后 50 年） 

保罗“过了十四年”又上耶路撒冷（加 2:1），即主后 50 年。这是他悔改归主后第三次上耶路撒冷。他

与同工巴拿巴一同前往，也带了提多 - 一位希腊人（外邦人）同行。他私下向教会中“那些有名望的人”

陈述他在外邦中所传的福音。他们并没有强迫提多受割礼！彼得、约翰与雅各认出保罗已蒙托付，向外邦

人传福音，正如彼得被托付向犹太人传福音一样。因此，他们向巴拿巴与保罗伸出右手交接，表达团契与

                                                           
5 也被称为希律二世或阿基帕一世 
6 阿基帕死于主后 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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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神在保罗身上作工，使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就如同神在彼得身上作工，使他成为“犹太人的

使徒”。因此，他们决定由保罗与巴拿巴往外邦人那里去，而彼得与约翰则往犹太人那里去（加 2:7-10）。 

 

4. 彼得对外邦人的事工：该撒利亚（主后 40 年） 

彼得在约帕的事工（主后 40 年以前） 

彼得从撒马利亚返回后（徒 ９ 章），在各地巡行，探访圣徒，医治了瘫子以尼雅，又叫大比大（多加，

意为：羚羊）从死里复活，并住在约帕（即今日的雅法）一位皮匠西门的家中。 

 

彼得在该撒利亚的事奉（约主后 40 年） 

神赐给一位罗马百夫长哥尼流一个异象，他便差人去请使徒彼得来。透过神对彼得的启示，彼得前往该撒

利亚，进入这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之家，向他与他的家人及朋友传讲福音。 

彼得清楚宣告了神在种族上是无偏待的（徒 10:1-48）。《使徒行传》10:43, 11:17 和 15:7 都提到信心。

圣灵降临在听道者身上（这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就如同起初降在门徒身上一样（犹太人的五旬节）。水

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的可见记号与印记（徒 11:44-48；15:5-11）。 

 

承认彼得对外邦人的事奉（主后 50 年） 

在主后 50 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上，彼得说：「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

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参徒 15:7） 

 

彼得偏离福音，保罗予以反对（主后 50 年） 

在耶路撒冷的会议或商议中，使徒与长老们决定写信给安提阿教会，说明他们与保罗及巴拿巴的协议，并

由犹大与西拉（二人是众弟兄中的领袖）同行带信前往安提阿（徒 15:22-25）。我们不知道彼得为何当

时造访安提阿，但当「有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更准确地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而雅各是那里的领袖）

来到时，彼得就退后，与外邦人分开，不再一同吃饭。他的虚伪行为甚至使其余的犹太人，也连巴拿巴都

受影响，不再与外邦基督徒一同参加爱筵7。这种行为违背彼得在主后 40 年，10 年前从外邦人哥尼流事

                                                           
7 希腊语：agape。看来原本主的晚餐是在这样一次聚会的结束时进行的。参见《哥林多前书》11:17-34，富有的基督徒在社会

上与贫穷的基督徒划清界线。在安提阿，犹太基督徒在种族上与外邦基督徒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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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徒 10:15, 27-28, 34 -35）所学到的功课，违背了主后 50 年耶路撒冷会议的精神，也违背了福音

（罗 10:12）。因此，保罗就当面抵挡彼得（当众在其他人面前）（参加 2:11-16）。 

彼得曾亲自听过耶稣的教导，知道主宣告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可 7:19）；他也看见耶稣邀请一切劳苦担

重担的人来就他（太 11:28）8，并且接纳外邦人（太 8:10-11；28:18-20; 可 12:9; 路 4:16-30; 17:11-

19）。耶稣强调普世信徒之合一（太 13:31-32; 路 14:23; 19:10; 约 3:16; 4:42; 10:16; 12:32; 17:20-

21）。 

 

5. 腓利与巴拿巴的外邦人事工（主后 40 年以前至 46 年） 

腓利在撒马利亚某城的事奉（主后 40 年以前） 

腓利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七位执事之一，也是希腊化犹太信徒的领袖之一。在耶路撒冷受到希伯来语犹太人

逼迫而四散的信徒中，他向撒马利亚的一个城市传福音，赶鬼，治病。撒马利亚人（半犹太人）接受福音

并受水的洗礼（徒 8:1-11）。因为当时还没有使徒为他们打开福音之门（太 16:18-19），所以这些撒马

利亚信徒必须等待使徒彼得与约翰来为他们按手祷告，使他们受圣灵的洗（徒 8:14-17）（这是撒马利亚

人或半犹太人的五旬节）。 

 

腓利在往加萨的路上的事奉（主后 40 年以前） 

一位天使指引腓利走向从耶路撒冷通往加萨的旷野路，他在途中遇到一位衣索匹亚的太监，是衣索匹亚王

室的财政官。这人刚从耶路撒冷的一次大朝圣节敬拜归来，正返回古时称为「古实」或「上努比亚」的家

乡。当时古实位于埃及南部（尼罗河第二瀑布）与现今的衣索匹亚之间，是希腊人称为的「衣索匹亚」。

这位太监很可能是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徒 2:5），因为按照《申命记》 23:1 和《以赛亚书》 56:3 的规
定，他未必能成为以色列会众中的正式归信者，他正在阅读《以赛亚书》53:7-8。腓利借着这段经文向他

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信了，当他们行路时遇见水，便请求受洗。他们二人一同下到水里9，腓利就给他施

洗。由于他受洗后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可见他必然也受了圣灵（参徒 8:39）。腓利随后在他经过的每一座

城市中传福音，直到来到该撒利亚，可能就在那里定居了（徒 21:8）。 

 

巴拿巴在安提阿的事奉（主后约 40 – 46 年） 

当使徒们仍留在耶路撒冷时，那些因希伯来语犹太人逼迫而四散的希腊化犹太基督徒，最初只向犹太人传

福音。但后来，有些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人来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也开始向外邦人传讲主耶稣的好消息，

                                                           
8 太 8:11; 28:18-20; 可 12:9; 路 4:16-30; 17:11-19 
9 参见《使徒行传》 22:16 以及古罗马地下墓穴中的洗礼古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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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信而归主（徒 11:19-21）。耶路撒冷教会便差遣巴拿巴前往安提阿。他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

并有信心，主就藉他使许多人归向神。 

到了主后 44 年，他们已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建立了教会。主后 44 / 45 年，巴拿巴前往大数找保罗来安提

阿协助他们的事工，二人便在那里同工一年之久。 

在提比留·克劳狄·西泽·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主

后 41 – 54 年）在位期间，整个罗马帝国发生了严重饥荒。希律·亚基帕王（King Herod Agrippa）10 

于主后 41 至 44 年统治犹太地。安提阿教会便差遣巴拿巴与扫罗（徒 11:27-30），将援助捐款送交给耶

路撒冷的长老们。保罗与巴拿巴在主后 44 年亚基帕去世后返回安提阿，可能是在主后 46 年。这是保罗

归主后第二次上耶路撒冷11。他们也带上了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同行。 

 

 

B. 《加拉太书》的作者 

这封书信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他之所以是使徒，是因为他不是由任何人差派的，而是由在耶稣基督里启示

自己的神所差派的。他以第一人称单数来写这封信（1:6, 10-17）。但在寄出这封信之前，他曾与「与他

同在的众弟兄」讨论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保罗第一次来到哥林多。西拉和提摩太是在保罗写完信后才加入

的（徒 18:1-5）。虽然哥林多的教会当时可能尚未正式成立，但这些弟兄就是哥林多的第一批信徒。其中

有些是犹太裔的信徒，例如从罗马来的百基拉和亚居拉。 

因为这封信是对那些从以色列耶路撒冷来的假犹太基督徒教师的严厉责备，保罗认为有必要与那些心中关

心以色列福祉的人一同讨论这封信的内容。保罗不想违背耶稣在《马太福音》18:15-17 中所教导的责备

原则。 

 

 

C. 《加拉太书》的收信人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保罗这封信不是写给北加拉太一些不知名的教会，而是写给南加拉太一些已知的教会。

在主后 47 至 49 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中，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南加拉太地区的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和

特庇等城建立了教会，福音也传遍了整个地区（徒 13:49） 

不久之后，从犹太来的假犹太教师来到加拉太，教导信徒说，若不受割礼、不遵守犹太律法，就不能得救 (徒 15:1)。

耶稣曾对这样的人说：「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假冒为善，走遍洋海陆地，要勾引一个人入教；既

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太 23:14） 

                                                           
10 也被称为希律二世或阿基帕一世 
11 阿基帕死于主后 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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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后 50 年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时，保罗和他的同工再次前往南加拉太的特庇、路司得和以哥念等城。

接着他们不是往北加拉太去，而是「经过弗吕家和加拉太一带地方」，也就是从安提阿以北往西亚去的地

区。《使徒行传》16:6 提到他们在旅行，但并未提到他们当时有传福音或建立教会。 

圣灵引导他们到了特罗亚，从那里进入欧洲的马其顿和亚该亚。很明显，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并未经过

北加拉太，而是经过南加拉太，他在那里将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交给当地的教会，并坚固这些受假犹太教

师攻击的教会（徒 16:1-5）。 

在《加拉太书》中，保罗特别反驳那些想把基督徒变成犹太人的假教师，他们教导信徒必须遵守犹太律法，

尤其是要受割礼。这些假教师若要前往北加拉太，不会绕过南加拉太的教会。 

此外，与保罗一同在南加拉太教会服事的巴拿巴，在《加拉太书》中被提到三次（加 2:1, 9, 13）。 

最后，也只有针对这些南加拉太的教会，保罗才能在耶路撒冷会议中说，他「片刻也没有容让」那些潜入

教会的假教师，好使福音的真理仍存留在基督徒中间（2:4-5）！因此可以断定，保罗这封《加拉太书》

是写给南加拉太的教会，而不是写给北加拉太的高卢人。 

 

 

D. 《加拉太书》的写作时间与地点 

有几个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加拉太书》是于主后 50 年秋天在哥林多写成的。 

1. 《加拉太书》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写成的。 

反对者认为，《加拉太书》中提到的是保罗所有前往耶路撒冷的行程，但其实《加拉太书》2:1 所说的

「过了十四年，我又上耶路撒冷去」这句话，并不一定表示「第二次」12 去。它只是提到保罗某一次上耶

路撒冷的行程，在那次行程中，关于那些潜入教会的假教师，以及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基督徒之间关系的问

题，都被讨论并决定了。因此，《加拉太书》2:1-10 所提到的这次耶路撒冷之行，应当就是保罗第三次上

耶路撒冷，也就是主后 50 年，正好是他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加 1:18）后的十四年。这第三次的行程正

是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保罗与雅各、彼得、约翰这些教会领袖之间的关系被正式确认。 

 

2. 《加拉太书》是在保罗两次拜访加拉太之后写成的。 

在《加拉太书》4:13 中，保罗暗示他在写这封信之前，已两次 拜访加拉太的教会。第一次是在主后 47 - 

49 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中（记载于《使徒行传》13 - 14 章）；第二次是在主后 50 年第二次宣教旅程的

                                                           
12 保罗在信主后第二次造访耶路撒冷是在主后 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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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记载于《使徒行传》15:36 - 16:5）。保罗提到，在第一次探访时，因为一次未说明的疾病，他被

迫比原计划停留更久，在当地服事。 

 

3. 《加拉太书》是在加拉太人信主不久后写成的。 

根据《加拉太书》1:6，保罗惊讶于加拉太人那么快就离弃了那位借着基督之恩呼召他们的神，转向另一

个「不同的福音」，实则是假福音。因此，《加拉太书》必定是在主后 50 年保罗第二次拜访他们后不久

写成。 

 

4. 《加拉太书》极可能是在主后 50 年于哥林多写成的。 

这是在提摩太和西拉从帖撒罗尼迦来到之前写成的（徒 18:1-8），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保罗在信中没有提到

这两位同工的问候。在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到哥林多之后，保罗于主后 50 年也从哥林多写了《帖撒

罗尼迦前后书》。因此，《加拉太书》是保罗现存书信中最早、且最古旧的一封信！ 

 

 

E. 耶路撒冷大会或磋商 

1. 犹太教派（犹太主义党） 

大约在主后 49 / 50 年间，有几位犹太基督徒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声称若外邦基督徒不受割礼，就不

能得救。他们被称为「犹太教派」（Judaist party），是一个企图把外邦基督徒变成犹太人的基督教派别。

他们相信所有基督徒都应该遵守旧约的礼仪律法，尤其是割礼、安息日及洁净食物的规条。他们立刻计划

报复，似乎打算跟随宣教士的脚步，到处反对「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来到安提阿，但被保罗强烈反对；

之后也来到小亚细亚南部的加拉太教会，成功地把一些初信者拉入他们的律法主义中。保罗写《加拉太

书》，正是为了反驳这些犹太教派的错误教导。 

因此，当那些法利赛人教派中名义上的犹太基督徒（徒 15:5）听说外邦人不靠律法，只凭信心得救，尤其

是不需要受割礼时，他们立刻发动一场反对保罗及其信息的运动。他们未经耶路撒冷教会授权便派人（徒 

15:24）前往安提阿教会，教导外邦基督徒说，若不遵守律法，特别是割礼，就不能得救（徒 15:1）。 

然而，这些犹太的假教师一路追随保罗，试图摧毁他在外邦人中间事工的果效。彼得在安提阿与外邦人割

席、拒绝交往的行为（2:11-12），他们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还游走整个加拉太，坚持要求外邦基督徒

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5:2-3；6:12）。这些假教师并不否认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必要的，但他们强调

要得救还必须遵守某些犹太礼仪律法（4:9-10）。这些假教师所传的，是与保罗所传不同的「福音」。他

们传的是「基督 + 律法」的福音，也就是信耶稣基督加上 遵守旧约律法，才能得救。为了增强他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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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他们开始怀疑保罗的身分，试图抹黑保罗。他们声称保罗的使徒职分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人，因此

他所传的福音只是二手的（1:1）。 

保罗知道这些犹太的假教师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是制造混乱的人。他们虚伪且言行不一，因为虽然强迫

别人遵守律法，他们自己却无法遵守律法（6:13）。 

他们的目的是要使外邦 基督徒疏远使徒保罗，以逃避其他犹太人 的迫害，并夸耀自己成功说服外邦人 接
受犹太人 的身体割礼。与这些假教师相比，保罗只传讲关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福音（4:17；6:12-

14）。 

 

2. 安提阿教会的代表团 

安提阿教会差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耶路撒冷，与那里的使徒和长老会面，以讨论并决定旧约律法与新约福音
之间的关系，以及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外邦基督徒提多也被带去，作为一个试验个案，

向犹太基督徒提出挑战（2:3）。在耶路撒冷有两次重要会议： 

 

3. 耶路撒冷领袖们的私人会议（主后 50 年） 

这次私人会议记载在《加拉太书》2:2-10 中。显然与会者在每一点上都达成完全共识，他们同意不应强迫

提多接受割礼。他们一致认为：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得救的基本教义都是因信靠基督而不是因行律法。

他们也作出了一项分工的决定，可能是地理上的分工：由雅各、彼得和约翰向犹太人传福音，而由保罗和

巴拿巴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也同意要记念耶路撒冷贫穷的基督徒。在这次会谈结束时，耶路撒冷的领袖

们 - 被称为「教会的柱石」- 给了保罗和巴拿巴「团契之右手」。 

 

4. 辩护 

由于犹太教派的攻击，耶路撒冷召开了一次会议或咨询，讨论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这次

会议记载在《使徒行传》第 15 章与《加拉太书》第 2 章。这次仅有两个地方教会的会议，对犹太基督徒

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在会议上，那些出身法利赛人教派的犹太基督徒有机会为他们宣称基督徒必须遵守犹太律法的观点辩护

（徒 15:5）。 

接着，使徒彼得提醒所有人，神自己在救恩的方式上对犹太人与外邦人毫无分别（徒 15:7-11; 参罗 

1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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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也报告了神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 

最后，雅各总结说，外邦世界所发生的事，明显就是旧约中预言的应验（摩 9:11-12），因此我们不应为

那些愿意归向神的外邦人设下难处。作为一个务实的人，雅各建议采取一些「必要的事」（徒 15:28），
一方面是出于爱心对待弟兄，另一方面则是以建议的形式作出「决定」(徒 16:4），让犹太与外邦基督徒
在这个过渡时期能够和睦相处（徒 15:20-21）。参见保罗在《罗马书》第 14 章的教导。 

 

5. 决议 

在圣灵的引导下，耶路撒冷大会作出决定：所有人得救只凭恩典，而不是靠律法的行为，特别是身体的割

礼，并不是得救所必需的。使徒们、长老们与全教会达成共识，将他们的决定记录下来，并传达给所有基

督徒教会（徒 15:22-29；约 16:13）。然而，这并不表示耶路撒冷大会就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公会或宗教

会议！ 

 

 

F. 撰写《加拉太书》的目的 

因为许多加拉太基督徒听信了那些潜入教会的假教师，保罗写《加拉太书》有两个目的： 

他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捍卫救恩的教义。 

有些基督徒陷入极端错误，以为靠行律法就可以得救。保罗针对这种对救恩教义的曲解作出回应，教导说：

凡想靠行律法得救的人，必须百分之百遵守律法。但因为没有人能完全遵守律法，所以没有人能靠律法得

救！凡想靠律法得救，却不能完全遵守律法的人，都是被咒诅的（3:10-11）。而那些想靠律法称义的人，
已经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5:4）。 

他也教导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只能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得救，与遵行律法

无关。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因为基督已在他们的地位上成全了律法，并担当了他们一切罪的咒诅

（3:10-14）。 

 

他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捍卫恩典的教义。 

其他一些基督徒则陷入另一个极端，认为他们已经从律法的行为中得释放，因此可以随意犯罪，因为他们

已靠恩典得救。保罗针对这种对恩典教义的曲解作出回应，他教导说，那些凭着圣灵自由而行的基督徒，

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不会任意犯罪。相反地，他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样的生命自然而然地成就了

道德律法的要求：爱神、爱邻舍、也爱自己（5:13-26）。神的恩典使基督徒能活出道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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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加拉太书》的分段 

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可以命名为：「《加拉太书》- 因信称义的福音，与律法的行为无关」。这封书

信描绘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称义而被钉十字架，并由此带来真正的自由。 

《加拉太书》的主题写在 2:16, 20-21：「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义不是借着

律法得来，而是神的恩典所赐。」 

这封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 第一部分（《加拉太书》1 - 2 章）：福音的来源 

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他不是从人领受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得（1:11-

12）。福音只有一个，传讲另一个福音的人是被咒诅的（1:6-9）。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完全认同保罗在各

地所传讲的福音（2:7-9）。 

 

2. 第二部分（《加拉太书》3 - 4 章）：福音的证明 

旧约的律法对不顺从的人是宣告咒诅。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救赎了所有信他的人，使他们脱离这咒诅

（3:10-14）。神的应许或圣约比律法更高，也仍然有效。圣约比律法早了许多年，直接来自神，而律法

是通过摩西作中保而来，晚了 645 年（215 + 430）13（3:15-20）。律法并没有废掉圣约，因为律法的

目的是要显明人的罪，并引人归向基督（3:21-24）。 

那些曲解真福音的假教师，使加拉太人把他们从前拜偶像的奴役状态，换成了对犹太律法的奴役（4:8-

11）。旧约历史记载了神命令人赶出婢女和她的儿子，因为他们不能与自主之妇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加

拉太人被劝勉要赶出「婢女和她的儿子」，象征对律法的奴役，要持守「自主之妇和她的儿子」，象征在
基督里的自由（4:21-31）。 

 

3. 第三部分（《加拉太书》5 - 6 章 ）：福音的应用 

假教师试图把「靠律法称义」和「靠信心称义」混合起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凡想靠律法的行为称义的

人，就与基督隔绝，不能得称为义（5:2-4）。 

                                                           
13 从亚伯拉罕抵达迦南到雅各布从迦南前往埃及的时期为 25 年（创 12:4; 16:16; 17:17, 24; 21:5）+ 60 年（创 25:26）+ 130 

年（创 47:28）= 215 年（主前 2092 年 - 1887 年）。+ 出 12:40 = 430 年（主前 1887 年 - 1447 年）。总计 = 645 年：

（主前 2092 年 - 1447 年），在迦南的族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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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时，你就从想要靠行律法称义的捆绑中得释放。基督释放了基督徒，使他们得以

不再靠自己努力得救，而真正活在自由中（5:1）。 

但这样的自由不是用来放纵情欲，随意犯罪（5:13）。凡靠基督的圣灵而活的基督徒，必会治死肉体的私

欲，并结出圣灵的果子（5:16-26）。真正的自由不是漠视律法，而是彼此用爱心服事，因为爱总结了律

法（5:13-14, 23b）。真正的自由也会担当别人的重担，与教导他们的人分享美善的事，行出讨圣灵喜悦

的事，并且在行善上永不疲倦，尤其是对其他基督徒更当如此（6:1-10）。 

 

 

H. 《加拉太书》的主要信息 

1. 律法与恩典 

保罗的思想是如此宽广，能同时容纳神的主权恩典与人的责任。保罗拒绝废弃神的恩典，好像义可以靠律

法得来（2:21）。律法显明我们对救恩的需要，而神的恩典则显明我们已因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而完全

得救。我们靠神主权的恩典得救，也领受了爱心服事他人的责任。 

 

2. 行为与信心 

假教师传讲一种「信心加上律法行为」的称义之道。但保罗传讲的福音是「唯独信心」的称义，与律法的

行为无关（2:16）。行为使人不断努力挣扎想要得救，信心使人自由领受救恩。 

 

3. 肉体的行为与圣灵的果子 

肉体的本性使我们倾向犯罪（《罗马书》第 7 章），但圣灵每天赐我们胜过罪的能力，使我们成为结果子

的基督徒（5:19-23）。 

4. 割礼与十字架 

那些认为身体割礼是得救必要条件的人，其实没有得救，也没有自由。他们仍是必须遵守整部律法的奴仆，

因为他们无法守全律法而被咒诅（5:3；3:10）。行割礼的人，是为了逃避犹太人的迫害；而推动割礼的

人，则以使外邦人成为犹太人为荣（6:13-14）。惟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救人脱离律法所带

来的咒诅（3:13-14），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1:4），并且将人与其情欲和私欲一同钉死（5:24）。 


